
第二期精神健康項目資助計劃
網上簡介會

2022年7月15日
下午3:30至5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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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指引 –注意事項

問答環節



「精神健康項目資助計劃」是什麼?

精神健康項目
資助計劃

第二期
已於2022年6月開展

背景–《2020 年施政報告》
• 社會事件以及自 2020年年初起持續的 2019冠狀病
毒病疫情，為市民的精神健康帶來不同程度的衝擊和
影響

一筆過撥款資助 –

• 協助在社區加強支援有需要人士；以及
• 提高公眾對精神健康的關注

第一期
已於2021年7月開展

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
負責統籌這項資助計劃，
並促進或推廣相關項目



符合這些範疇
的項目會獲
優先考慮

五個優先考慮範疇
照顧者支援

加強家庭關係

不屬上述五個優先考慮範疇的精神健康相關建議書亦符合申請資格，項目評審
小組會按建議書的個別內容進行評審。

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支援

為有精神健康需要的長者提供支援

就喪親及哀傷管理提供支援



其他考慮

優先考慮範疇
質 vs量



哪些機構可以申請？

申請資格

符合申請資格機構為 –

• 正接受社會福利署經常津助的非政府機構

•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機構會員

• 在本港法例下註冊的專上院校

申請資助的項目必須 –

• 符合資助計劃的目標及申請指引提
及的範疇

• 屬非牟利性質



由誰評審？

醫務衞生局

由十名精神健康諮
詢委員會現任及前任
非官方成員組成的項

目評審小組

教育局

勞工及福利局／
社會福利署

如有需要，項目評審小組
可能會要求申請機構出席
會面以闡述項目內容。



評審準則

項目的優勢
(及格評分：15/30)

項目的影響
(及格評分：15/30)

項目的設計及
可行性

(及格評分：15/30)

申請機構
的經驗及往績
(及格評分：5/10)

30%
30%

30%

10%



評審準則

比重:  
30%

+項目的優勢
項目主題屬於優先考慮範疇或倡議相關主題

項目具創意；或會為申請機構、政府、學校或其他非
政府機構正在推行的現有項目帶來顯著的附加價值

項目包含與病人組織或其他相關組織的合作；設有有
效途徑招募／接觸目標群組；能讓目標群組容易獲得
所提供服務；及能有效提供地區為本或社區為本的服
務



評審準則

+項目的影響
有足夠與精神健康相關的服務元素，以及能在2019 
冠狀病毒病疫情下針對性地對應目標受惠者的需要

項目能透過提供服務傳達精神健康知識，以及對目
標受惠者的精神健康有直接禆益／正面影響

項目能有效提高目標受惠者對其精神健康及／或需
要尋求協助的意識，促進能力提升，以及提倡自助

項目令服務使用者／參與者即使在項目期結束後仍可
長遠受惠

比重:  
30%



評審準則
+項目的設計及可行性
 項目的推行時間表經過審慎計劃，時間長短切合實際
和合理

 預算及目標成果／成效合理和切合實際，包括人手預
算佔整體預算的比例、有效方法以達到目標成果 / 成
效

 項目包含互動元素並能連繫參與者；有完整架構和明
確目標；及為特定服務對象組別提供針對性支援

 項目採用妥善的評估機制及選取具體的成效指標，以
客觀評估項目是否有效達致申請書上所列出的目標

比重:  
30%



評審準則

+ 申請機構的經驗及往績
 具備精神健康範疇及／或推行公帑資助項目的相關經
驗

 申請機構在技術和管理方面的能力

比重:  
10%



如何處理申請？

提供額外或補
充資料
(如有需要，應諮
詢委員會秘書處的
要求遞交)

評審有關申請 就撥款申請作
(項目評審小組) 最終決定

(精神健康諮詢委
員會)

申請機構獲通知
結果
(項目會全數獲批撥款、
有條件地批准撥款或不
獲批撥款)

2022年8月3日
下午六時或之前

2022年
11至 12月期間

透過電郵向
諮詢委員會秘
書處遞交申請
(於2022年8月10
日或之前遞交三份
打印本)



謝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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